大连金来矿业有限责任公司“9·30”
一般片帮事故整改落实情况的评估报告

2024年9月30日18时40分左右，大连金来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发生一起片帮事故，造成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约200万元。
2025年2月1日，庄河市人民政府审议通过了《大连金来矿业有限责任公司“9·30”一般片帮事故调查报告》，并印发了《庄河市人民政府关于大连金来矿业有限责任公司“9·30”一般片帮事故调查报告的批复》（庄政〔2025〕10号），同意事故结案。依据《辽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辽宁省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暂行办法的通知》（辽政办〔2020〕15号）有关规定，庄河市安委会办公室成立大连金来矿业有限责任公司“9·30”一般片帮事故评估组，对事故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评估，形成《大连金来矿业有限责任公司“9·30”一般片帮事故整改落实情况的评估报告》。
一、评估工作组织及开展情况
2026年1月6日，按照《辽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辽宁省生产安全事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暂行办法的通知》（辽政办〔2020〕15号）有关规定，庄河市安委会办公室成立了由市应急局、市公安局、市总工会、兰店乡人民政府组成的评估组，评估组通过到事故现场实地走访、到相关部门查阅档案资料等，对事故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全面评估。
（一）评估组成员
组　长：矫贞峰  市应急管理局局长  
副组长：韩志敏  市公安局副局长  
宋  平  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  
周  丹  市总工会经济部负责人  
巩曰涛  兰店乡人民政府副乡长
组  员：崔天然  市公安局内保大队大队长
        王贵鑫  市公安局内保大队民警
        王玉鑫  市应急局行业科科长
曲松杨  市应急局行业科科员
李明华  市应急局行业科科员
林奇军  市总工会经济部劳动保护专干
王洪生  兰店乡安监站专干
同时邀请市纪委监委、市检察院派员参加。
（二）评估内容
1.事故归档、备案及公布的情况；
2.事故相关责任单位处理意见的落实情况；
3.事故相关责任人员处理意见的落实情况；
4.事故责任单位防范和整改措施的落实情况。
（三）评估方法
1.制定评估工作方案，明确评估工作的目标、任务、方法、步骤、时限和要求；
2.听取大连金来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3.调阅事故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员的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4.依据事故调查报告对大连金来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金来矿业）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现场核查；
5.收集、整理有关见证材料，起草评估报告。
二、事故归档及公布的情况
[bookmark: _GoBack]庄河市应急管理局按要求对事故案卷进行了归档；2025年2月11日在庄河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对事故调查报告进行了全文公示，接受社会监督，网址为https://dlzh.gov.cn/html/newsShow.html?id=5bacb96d934e4af498407ccf11ac28bd&cid=599。
三、有关责任单位和人员的处理意见的落实情况
调查报告共对1家单位和6名责任人提出了处理意见，行政处罚及企业内部处理已全部执行到位。
（一）对有关责任单位的处理意见的落实情况
[bookmark: _Toc3703][bookmark: _Toc5440][bookmark: _Toc6004][bookmark: _Toc5266][bookmark: _Toc16148]大连金来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1.顶板安全管理不到位。出矿过程中对侧帮管理不规范，对违章作业情况未及时制止，在840采场出矿作业过程中，未能及时发现作业人员的违章行为并制止，在各级人员排险检查中，没有发现事故隐患并采取有效措施。2.人员教育培训有不足。企业对从业人员的教育培训没有达到入脑入心、身行一致的目的，忽视了从业人员对经济利益追求而盲目出矿的行为，注重对理论性的培训教育合格，没有注重跟踪从业人员在落实过程中的实际运用是否到位。3.现场安全设施不完善。事发840采场内照明设施不完善，仅有2盏15瓦白炽灯，不便于采场顶板及其他安全隐患的观察、辩识。（根据《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程》(GB16423—2020）6.3.1.11规定，人员需要进入的采场应有良好的照明）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以下简称《安全生产法》）第四条的规定，导致事故发生，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庄河市应急管理局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
2025年2月6日，庄河市应急管理局按照法定程序对大连金来矿业有限责任公司“9·30”一般片帮事故案进行了立案调查，经应急局集体讨论决定，同意对金来矿业按照市政府批复的事故调查报告进行处罚，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庄）应急罚〔2025〕SG04号），对其处以罚款人民币伍拾万元整（¥500，000.00）的行政处罚。2025年6月19日，金来矿业按规定足额缴纳了罚款，2025年6月23日，经应急局主要负责人审批同意结案。
（二）对有关人员的处理意见的落实情况
1.林新雄，男，中共党员，金来矿业总经理。未有效履行主要负责人职责，督促、检查安全风险隐患排查和治理不到位，其行为违反了《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庄河市应急管理局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
2025年2月6日，庄河市应急管理局按照法定程序对大连金来矿业有限责任公司“9·30”一般片帮事故案进行了立案调查，经应急局集体讨论决定，同意对林新雄按照市政府批复的事故调查报告进行处罚，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庄）应急罚〔2025〕SG05号），对其处以2023年度收入的40%罚款叁万伍仟柒佰柒拾柒元整（¥35,777.00）的行政处罚。2025年3月13日，林新雄按规定足额缴纳了罚款，2025年3月14日，经应急局主要负责人审批同意结案。
2.吕永科，男，群众，金来矿业机电副矿长，事发时段带班矿长。未有效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作为当班带班矿长，对采场作业人员敲帮问顶安全情况检查督促不到位，未及时制止违规作业，其行为违反了《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建议庄河市应急管理局依据《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
    2025年2月6日，庄河市应急管理局按照法定程序对大连金来矿业有限责任公司“9·30”一般片帮事故案进行了立案调查，经应急局集体讨论决定，同意对吕永科按照市政府批复的事故调查报告进行处罚，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庄）应急罚〔2025〕SG06号），对其处以2023年度收入的20%罚款壹万伍仟叁佰陆拾元整（¥15,360.00）的行政处罚。2025年3月13日，吕永科按规定足额缴纳了罚款，2025年3月14日，经应急局主要负责人审批同意结案。
3.段君巍，金来矿业安全副矿长，负责企业安全生产监督工作。对安全管理工作组织不到位，落实不细致，对从业人员的培训教育未能入心、入行。建议企业依照相关的内部规定对其进行处理，处理决定一个月内报庄河市应急管理局。
    2025年2月17日，金来矿业下发《关于公司内部问责处理的通报》（金来矿发〔2025〕21号），决定免去段君巍安全副矿长职务。
4.吕国祥,金来矿业矿长。安全隐患排查不力，未及时发现并制止出矿工的违规作业，使得安全隐患没有得到及时发现和消除。建议企业依照相关的内部规定对其进行处理，处理决定一个月内报庄河市应急管理局。
2025年2月17日，金来矿业下发《关于公司内部问责处理的通报》（金来矿发〔2025〕21号），决定免去吕国祥矿长职务。
5.梁克营，金来矿业扒渣工（出矿工）。作为事发当日840采场作业班组的班长，未对发现的问题及时上报并处理，没有将事故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建议企业依照相关的内部规定对其进行处理，处理决定一个月内报庄河市应急管理局。
2025年2月17日，金来矿业下发《关于梁克营同志辞退处理处理的通知》（金来矿发〔2025〕22号），决定辞退，解除劳务关系。
    6.孙召辈，在事故中死亡，免予追究责任。
四、事故责任单位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2024年11月8日，庄河市应急管理局按照《关于进一步做好发生生产安全事故的非煤矿山复产复工工作的通知》（辽矿安〔2024〕101号）、《辽宁省安全生产监管局关于做好非煤矿山复产复工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辽安监非煤〔2018〕4号）文件的有关要求，聘请5名专家对该企业复工复产进行验收，达到合格标准，并经市应急局批准报请庄河市人民政府批准同意。
金来矿业成立事故整改专项小组，制定和落实了各项整改措施，加强公司安全生产工作，提高公司各部门及各岗位安全生产责任，对公司事故隐患进行了全面排查和整治：
1.反“三违”，查事故隐患。事故发生后，公司全面停产培训7天，参加培训450人次。总经理组织“五职矿长”等技术人员成立隐患排查领导小组，每月深入现场查“三违”，通过开展查“三违”、反“三违”活动，共查出违章作业6次，公司按照“四不放过”原则对违章者进行了调查处理，教育了违章者，有效纠正了员工不安全行为，杜绝了“三违”作业，及时消除了事故隐患。每周开展事故隐患全方位排查，共查处事故隐患193条，制定整改措施、确定整改方案及责任人，限期整改，并组织公司内部专家逐一验收。
2.修订管理制度、责任制、操作规程。事故发生后，公司依据辽宁省地方矿山安全监督管理局下发的《关于加强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顶板管理 防范遏制冒顶片帮事故的通知》要求，重新完善了顶板管理制度，相关岗位作业规程、责任制，并组织了4次全员安全培训，参加培训员工共358人，下井员工进一步知晓了顶板管理制度、明确了岗位安全职责、提升了安全作业技能。     
3.严格落实员工安全教育培训，提升安全意识。按照安全教育培训要求，利用班前会、日常安全培训、微信群等时机和方式对入井作业人员及其他员工进行矿井安全知识、事故案例、应急处置等方面教育培训，参加培训约1258人次，切实提高了从业人员安全技能和应急处置能力。开展火灾、冒顶片帮等事故应急预案演练4次，提升了公司在事故发生时的紧急避险、组织保障、指挥协调和应急救援能力。
4.完善现场安全设施。对各个施工现场按照要求完善了照明设施，保证现场充足的照明，并且现场增设了视频监控，实现了无视频不作业，作业现场备好了临时支护或永久支护材料，确保无支护不作业。投入12.2万元购买了两套液压支柱设备，稳固了顶板，有效遏制冒顶片帮事故。
五、评估组评估意见
评估组通过听取事故单位整改措施落实情况、安全生产状况及监督检查情况；调阅事故相关单位及责任人员的追究落实情况；依据事故调查报告对责任单位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核查，责任单位对事故中发现的问题已按要求整改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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